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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民間故事流傳在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情節感人動聽而且肩負著教育

的作用，故事中所反映的民族精神與文化，因各地民情風俗與社會文化的

不同而有其異趣，在一代接著一代以口相傳中，得以承繼不輟而與時俱進，

不斷創新，因此具有活潑的生命力。民間故事的特性是：一個故事自成一

個世界，民間故事中的人物、情節或真或假，都與現實生活相連著，這種

微妙的情感反映，使故事總是那麼的生動逼真，在講者與聽者會心地或哭

或笑中建立起彼此的認同感。而民間故事在結局所傳達的邪不勝正的道

理，不論是悲劇或是喜劇，總是發人省思，而代代相傳不已。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動機 

這篇論文，緣起於看了顧頡剛、鍾敬文諸位前輩的《孟姜女故事論文

集》後1 ，才對「杞梁妻」傳說產生了興趣，開始著手資料的收集。孟姜女

故事是不是起源於杞梁妻傳說？顧頡剛（以下稱顧氏）不是早已提出「孟姜女

就是杞梁妻」的結論，2 這個問題值得研究嗎？顧氏對春秋時代的杞梁妻何

以成為秦代的孟姜女，論據並不充分，由於有不少學者專家提出質疑，筆

者因此不揣淺陋，搜集資料從事研究，對這個問題加以論證，希望能對顧

氏之說重新檢驗，裨補闕漏。 

「孟姜女」是中國四大民間故事之一，中國人都知道她哭倒了萬里長

                                                 
1 顧頡剛、鍾敬文等︰《孟姜女故事論文集》，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3 年

。  

2 參見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研究〉，《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一冊﹚，四冊合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顧氏〈孟姜女故事研究〉的初稿，本是《古史

辨自序》中的一部份，但因為「宋以後的材料越聚越多，更不易處理，因此，賸下

的半篇再也寫不下去。」（見同書第一冊之〈自序〉，1928,2,17，p.3。）因為覺得

論據尚不足，所以就刪去了。直到一九二七年，一月才刊登在《現代評論二週年增

刊》。本篇論文擬題相同，自有庚續前賢，繼其未竟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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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為七世夫妻之首。3 鍾敬文先生認為應稱為“中國民間四大傳說故

事”。4 

所謂「傳說」是故事的一種，是具有歷史性與傳奇性的民間故事，必

須有突出的歷史事件、人物、地方上特殊的風光產物或社會習俗作為講述

的根據，以富於歷史性、傳奇性為特徵。5 因此，「傳說」的定義是歷史上

必須真有其人，但不必真有其事，所以不可當成史實。如，我們常見到的

關公傳說、鄭成功傳說等等，他們都是歷史上有名的人物，有關於他們的

傳說，大都是各地方人士加以附會改編，其所附會者也絕非真實，但可反

映出文化背景。從表面上來看，「孟姜女」似乎是一個「傳說」，因為「秦

始皇築長城」使它具有歷史性的可信，又「哭夫崩城」使它深富傳奇性的

趣味。可是秦史並沒有「孟姜女」這麼一個不怕死的女子，秦始皇與長城

只是提供了故事演出所必須的反面人物和背景，使故事有了衝突的張力，

而將故事拉進聽眾或觀眾所熟悉的歷史裡，使人即刻接受而溶入故事情節

或劇情之中。另外，很多地方也有她的遺跡和她所化身的地方特產，以及

奉祀她的祠廟，這是因為她的故事感動人心，引起當地人加以附會成為地

方傳說，以增加內容的可信性來使聽眾為之認同。 

《左傳》明文記載著杞梁妻本事，西漢《列女傳》中有她的傳說，顧

氏也認為「孟姜女就是杞梁妻」。這樣將春秋時代的人搬到秦史之中，豈

不矛盾！所以引來學者專家的質疑。如此看來，她並不符合「歷史上必須

真有其人」這個條件。若以「故事」的角度，這種矛盾正是一種時空混亂

的模糊，所以本文說是「孟姜女故事」。也就是說，「孟姜女」只是長城

或秦始皇傳說中的一個故事，但當我們在說「孟姜女故事」時，不論是杞

城與齊莊公、長城與秦始皇、都城與秦二世，對故事情節的進展完全沒有

影響。另外，本文所引用的資料中有各種體裁和形式，其中很多情節是純

屬虛構，如神仙下凡、投胎瓜中、趕山填海、龍女盜鞭、生子項羽滅秦復

仇等。這種隨時添增而變化多端，人物性格更鮮明突出的情節，表現出民

間超乎現實的想像力，正是「孟姜女」永恆不死的生命力的來源。 
                                                 
3 七世夫妻是萬喜良孟姜女、梁山伯祝英台、郭華郎王月英、王十朋錢玉蓮、商琳秦

雪梅、韋郎保賈玉珍、李奎元劉瑞蓮。  

4 鍾敬文：「名詞術語」，《中國民間文學大辭典（上）》，黑龍江：黑龍江人民出

版社，1996 年，pp.10~11。中國四大民間故事，是梁山伯與祝英台、牛郎織女、白

蛇傳、孟姜女。  

5 劉守華：《中國民間故事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pp.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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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可以是任何時間，空間也不受限制。一篇敘事文本，「是否

成為故事，則視其有無情節單元（motif）而定」6 。金師榮華說： 

在民間故事的研究方面，針對其人、時、地都可變異的特性。類型發展

出了以結構為主的類型（Type）分類；又在內容分析界定了以事件為主

的『情節單元』（Motif）。⋯⋯『情節單元』是英文或法文中“motif”

一字在民間文學裡的對應詞，指的是故事中小到不能再分而又敘事完整

的一個單元。這裡所謂的『情節』，是指在生活中罕見的人、物或事。

所謂『單元』，就是扼要而完整地敘述了這罕見的人、物或事。例如：

『有一隻生了角的兔子』是一個情節單元，這是靜態的；『那個大力士

單手拖動了一架飛機』也是一個情節單元，這是動態的。⋯⋯所謂史詩，

所謂民間故事，本質上都稱之為敘事文學；它們的差異祇是形式．一個

是韻文敘事，一個是散文敘事。使用情節單元分析故事時，不會因其形

式不同而有所不同。7 

「情節單元」，是一篇敘事文本能否成為故事的要素，它是日常生活

中很不尋常可是有其意義，很具體卻很簡單的情節。一個情節單元可獨立

成為一個故事，而情節單元容許有變化，有很多種不同的說法，可以增減，

往往越講越多；這些不同的說法是因為「情節單元素」（Motifish）的人、

時、地都可變異所造成的，我們可以從其中的差異探討出不同的文化背景

或生活形態，因此情節單元具有國際性，可以做為文化比較的資材。 

在民間故事的研究上，另外有普羅普（V. Propp）的《民間故事形態學》，

是以故事中人物的功能（ function）來研究民間故事，而功能是「依據在行

動過程中的意義而確立的人物的行為」8 亦即「對情節的發展，具有決定性

的行為」，謂之“function”。9 也就是說，故事中具有意義的行動，必定有

                                                 
6 金榮華／整理：《金門民間故事集》，金門縣政府企劃，台北市：中國文化大學中

國文學研究所發行，1997 年，「金序」p.3。  

7 金榮華：〈「情節單元」釋義 � �兼論俄國李福清教授之「母題」說〉，《華岡文科

學報》第二十四期，台北：中國文化大學，2001 年 3 月，pp.173~80。提要說：「“

Motif”一詞，用作究民間故事之術語時，指故事中最小之完整敘事單元，胡適將之

音譯為『母題』。本文討論中國文字之表意特性及母題之易被誤解為『主題』，而

改以『情節單元』作為對應。」  

8 參見李揚：《中國民間故事形態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6 年，pp.6~9

。  

9 參見李福清：《從神話到鬼話》。台中：晨星出版社，1998 年，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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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另一行動的功能，如此故事情節才得以繼續推展，最後使故事得以完

成，研究者可以據此建立故事進展的先後時序，即故事進展的先後順序。 

可是，一個情節單元的內部本來就是自然地呈現規律的先後時序，而

當一個故事的情節單元出現兩種以上的說法時，就表示說這個情節單元在

不同的時代或地區出現了不同的說法，說明了這個故事可以流傳廣遠，由

於文化差異而使故事的情節單元素產生變異。我們就可以據此建立故事的

「類型」（Type）。所謂的「型」，指的就是這種基本的內部結構。 

神話由於深富民族性，只有情節單元而無類型，而傳說故事是有類型

的，跨區域流傳至其他地區而具有世界性，可以進行文化探討，研究其發

源及流傳方向與生活背景。中國地大物博，自來即有南北的差異存在，基

於以上的理念，本文採用比較故事本身的“Motif”（情節單元）來探討孟

姜女故事的流變。因此，本文擬題為「孟姜女故事研究」，從事的是「故

事研究」，以分析故事的情節單元及其進展時序為主，而以歷史考證為輔。 

第二節 顧氏以來研究概況與問題 

今日有關中國民間文學或民俗研究的成果，可謂皆導源於顧氏發軔倡

導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顧氏的研究認為，孟姜女故事是由杞梁妻本事

發展而來，是根據歷史時勢的發展和地域風俗的不斷變化而成形的。首先

他在〈孟姜女故事的轉變〉一文中說：「杞梁之妻哭夫崩城屢見于漢人的記

載，而孟姜之夫『范希郎』的一個名字還保存得『杞梁』二字的聲音，這個

考定可說是沒有疑義。」他據此對歷代有關的資料加以搜集論證，而斷定孟

姜女即《左傳》上「卻郊弔」的杞梁之妻；另外，他也提出「故事中心說」，

認為故事中心會隨時代不同而產生轉變。在地域上也可劃分出屬於地域性

的「文化中心說」。10  顧氏的「故事中心」說，是將《左傳》至敦煌《搗

練子》資料加以論述所得的結論： 

(一)、哭夫：最早見於《左傳》，說杞梁之妻是知禮能「卻郊弔」的婦

                                                 
10 同註 2，〈孟姜女故事的轉變〉（第一冊），pp.1~18。發表於 1924,11,23,北京大學

《歌謠週刊》上。旗按：他在〈孟姜女故事研究〉一文中，為了研究故事的歷史演

進，不論有無故事情節，都不加揀擇來加以論列，結果面對越來越多的材料，千頭

萬緒難以處理，暫時罷手。後來，他所收集的資料毀於戰火，誠為中國民間故事研

究的一大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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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次是《禮記．檀弓》說她是去「迎柩」而「哭之哀」塗上了感情的

色彩，更贊揚她「知禮」。戰國時《孟子》有淳于髡說她「善哭其夫而變國

俗」。齊國有唱她的哭調的風氣。西漢前期的詩賦說她能「悲歌哀哭」。 

(二)、崩城：西漢後期忽然從悲歌變為「崩城」。劉向《說苑》與《列

女傳》說杞梁之妻「向城而哭，城為之崩後，因無所依乃赴淄水而死」。

王充《論衡》說她哭崩的是杞城。後魏酈道元說她哭崩的是莒城。三國時

曹植說她哭崩的是梁山。東漢末蔡邕《琴操》則有《 梁妻歎》的曲目。 

(三)、尋夫尸：唐朝以後頓然換了新面目。《同賢記》說燕人 良避始

皇築長城役，逃入孟超後園，「孟仲姿」裸浴為 良所見，以「女人之體

不得再見丈夫」而嫁之。 良婚後往作所卻被打煞，築填於長城內。仲姿

於是哭崩長城，滴血認夫骨。另外有《文選集注》殘卷中有「孟姿」的故

事，情節大同，小異之處為「淚點骨上化成血以認尸」。顧氏認為因為有

「尸築城內」，所以「向城而哭」；而「死尸太多」，才要「滴血認骨」，

這些情節都值得加以注意。在後來的孟姜女故事中，或多或多少地都具有

唐代「孟仲姿」的故事情節，而其主題都是在控訴築城的暴虐以及在生離

死別中表現出夫妻之間的情義。 

(四)、送寒衣：唐至宋初時人所寫的敦煌《搗練子》有「孟姜女，犯梁

妻」的說法。故事就由「夫死哭城」變為「尋夫送衣」。11  

(五)、御祭：宋代以後至清代，秦始皇開始出場。顧氏對清代的孟姜女

故事作一個總結說：「從清代到現在，這件故事的方式大概如下：一，查拿

逃走；二，花園遇見；三，臨婚被捕；四，辭家送衣；五，哭倒長城；六，

秦皇想娶她，她要求造墳造廟和御祭；七，祭畢自殺，秦皇失意而歸。」雖

然總結得出了故事的情節進展，可是他又說：「惟在蒙古車王府所藏唱本中

見有數本，都說秦皇憐其貞節，賞與玉帶，並無欲得之意；又陝西唱本說始

皇封她為『貞烈女孟姜』，雲南唱本也說秦王封她為『一品貞節夫人』，令

澧州建造節孝牌坊；這三說較為別異。至於在生的地點上，以蘇州（萬）、松

江（孟）為最有力，華州、餘杭（范），務州、澧州（孟）次之；在死的地點

上，幾乎一致地說是山海關，只有一小部分說是潼關和長安。李如圭所考定

的一個是早已不通行的了。」12 因此他發掘出越來越多矛盾互異的說法，而

                                                 
11 同註 2，pp.25~29。  

12 同上，p.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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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說法又無從考證，不得不廢然興嘆了。 

顯然顧氏也有情節的觀念，但他未能用意及此。因為他過於專注歷史

的考證，對古史、神話的研究而言，這個方法並沒有問題，雖然神話也是

故事的一種，可是中國的神話已經歷史化了，歷代的資料文獻很多，學者

儒士專門的論述也不少，所以可以用歷史研究對治。但孟姜女故事不登大

雅之堂，一直到清代都還與「杞梁妻」糾纏不清。對於故事主題何以從杞

梁妻「知禮守節」轉變為孟姜女「控訴無道」？差異如此之大的變化，顧氏

並未就此加以探討，而專注於以歷史研究和民俗學的論述，企圖建立孟姜

女故事的歷史與地域系統。所以，專家學者對他的結論有贊同與質疑兩派： 

認同顧氏的看法，如楊振良《孟姜女研究》、譚達先《中國四大傳說

新論》、俞為民〈孟姜女的哭與她哭倒的城〉等。而以曾永義教授的說法

最具代表性，他認為「民間故事的發展，不外乎先有個根源，由此而生枝長

葉，而蔚成大樹」，也就是有「基型」、「發展」、「成熟」三個過程。孟

姜女故事的「基型」是 梁妻的善哭，而「引人有精誠格天的聯想」；故事

的「發展」則是由基因的觸發聯想而進一步產生的緣飾和附會，這樣的孳

乳展延具有「文人學士的賦詠和議論，庶民百姓的說唱和誇飾」這兩個來源，

所以「兩千多年後的今天，不止 梁妻早就有名有姓，成了『孟姜女』，她

的故事『方式』更是如此的豐富：一、查拿逃犯，二、花園相見，三、臨婚

被捕，四、辭家送衣，五、哭倒長城，六、秦皇逼婚，七、御祭墳廟，八、

祭夫自殺」。 

曾氏還提出了「民族的共同性、時代的意義、地方的色彩、文學間的感

染與合流」等四條線索，說孟姜女萬里尋夫，哭倒長城，滴血認骨，抗拒秦

皇淫威，自了心願而死，使人們歌頌孟姜女的堅貞；因為她那一哭含有數

千年的邊塞之苦與生民之痛。而廣西有祓除之俗，故孟姜女六月下蓮塘洗

澡；靜海有織黃袍的女工，故孟姜女會織黃袍獻與始皇；江浙盛行厭勝，

故萬喜良可一命抵萬民。而民間故事由於類似，便可以連類相及感染而終

致合流，「教她由春秋齊國人變作秦皇時代的人不可了，於是秦皇悅她的美

色了，而本是齊將的 梁，這下就非變作『秦王築城卒』不可了。如此一來，

梁妻便完全失去了本來面目」。孟姜女成了典型人物，而凡屬「正面的」，

受到人們的崇拜，人們膜拜的是那維繫人心、與生民休戚與共的「精神」。

曾教授的論述是整合了顧氏的看法，據以發揮而得其精義。13 

                                                 
13 參見曾永義：〈從西施說到梁祝──略論民間故事的基型觸發和孳乳展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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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疑者如路工先生就認為由於時代背景、主角身份的不同，杞梁妻與

孟姜女在內容是根本不同的兩個故事，是各自獨立發展的，所以杞梁妻傳

說不是孟姜女故事的源頭。14 但路工先生也認為，孟姜女故事是受到杞梁妻

傳說的一些影響，如：一、丈夫名叫杞梁；二、哭崩了城。15  這是因為孟

姜女故事在唐代以前的材料很有限，而顧氏、路工二人對材料的解讀與認

定也有所不同。其實，顧氏與路工兩人的說法都是以「歷史」來論證，不

過顧氏是以故事也有歷時演進發展的觀點，將歷史人物和故事人物混同為

一了。孟姜女故事在表面上雖然有明確的時代、地點、場景與人物，但在

本質上完全是虛構的。所以，要從「歷史」來研究民間故事的演變，往往

會因為年代的舛謬而夾纏不清。而「歷史」本身也常常是虛構的，義大利

歷史學家克羅齊不是說過「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如果我們所看到的「史

傳」並非真正的史實，只是一種「當代史觀」的呈現，更何況是隨口道出的

民間故事呢？這是從事歷時性研究時必須要有的「當代史」的體認，才能抓

住所謂「時代的精神」。 

因此，質疑派認為孟姜女故事的來源不是單一的，蘇聯學者鮑．李福

清就認為像「干寶在《搜神記》中所記韓憑妻的故事就是孟姜女型故事之一。」

他贊同路工的看法，認為「孟姜女的傳說事實上是在民間產生的，後來才筆

之於書，而由於各種具體的歷史條件，它的情節才發生了變化」。理由有三：

一、兩人形象大相逕庭。《左傳》中的杞梁妻是在悲哀時還能恪守禮法的

節婦。而孟姜女則是萬里尋夫歷盡艱辛的婦女；二、《左傳》的杞梁妻記

載中，並無百姓對暴君進行反抗的主題；三、男主角的身份也大不相同。

杞梁是攻打莒國時戰死的齊國武士，而孟姜女之夫則是一位為修築長城致

死的儒生。所以李福清的結論是：「顧頡剛等中國學者在這個問題上的論據

不足，不能令人信服。」16  

                                                                                                                                        
說俗文學》，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0 年，pp.159~72。原載於 1980 年 1 月 8

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14 參見天鷹〈顧頡剛和孟姜女研究──《孟姜女故事研究》筆記之一〉，《論吳歌

及其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 年，p.190。  

15 同註 1，參見路工：〈孟姜女故事的人民性及其他〉，pp.117~118。  

16 同上，參見馬昌儀〈關于李福清孟姜女研究專著的概述〉， pp.180~203。李福清教

授另外指正路工《孟姜女萬里尋夫集》序文中引用資料的錯誤。李福清教授最重要

的兩個論點，一是每一種文學體裁都有自己的特點；二是一個故事情節在口頭文學

中能活多久？他說：「孟姜女傳說從唐代至今經歷了十三個世紀，但這個情節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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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學君女士則進一步就主題方面來加以質疑說：「就故事的外部形態來

看，《杞梁妻》（主要是它的發展形態）確與《孟姜女》有重要的相似之處：

1.杞梁與喜良之名相近；2.其妻哭於城下；3.城崩；4.女主人公死。」但她認

為「二者在『神』和『質』上卻有著原則的差別」，《孟姜女》傳說的主題

是歌頌愛情，以及反對徭役暴政，和「廣大勞動人民的感情、追求和命運緊

密相連」；而「『杞梁妻』之『魂』，在於她的『知禮』和『殉節』，只維

繫著她個人的悲哀」。17 雖說如此，他們都認為杞梁妻傳說是孟姜女故事情

節的源頭之一，還是最原始的，並無法完全推翻顧氏的主張。 

另外，有高國藩先生從敦煌變文的研究中對路工的說法加以呼應，但卻

同意了顧氏對「孟姜」姓名由來的看法，更將孟姜女故事的源頭上推，認為是

傳承自《詩經》的民間文學，因為「孟姜」之名首見於《詩經》，他據此認為

孟姜女故事是順應了文化演變與風俗結合而流衍的﹐因時因地憑借了民眾的情

感和想象，於是產生變化加以發展而成，反映出平民大眾抗議的呼聲。18  

孟姜女故事在流傳地域的研究上，從顧氏所列舉的資料中也可以了解

到，故事流傳到各地後的產生了很多不同的異說，如何從中疏理脈絡呢？

使得顧氏也不得不為之歇手興嘆。其後在地域的研究上，有日本飯倉照平

的論文《關于孟姜女（中國民間傳說的演變問題）》，文中強調長城與孟

姜女傳說具有同樣的社會意義。主張杞梁妻的傳說與孟姜女故事不同，後

者在六朝與唐之間形成，受到道佛盛行而產生的志怪小說影響很大。他並

指出北方說與南方說之分，北方說是指敦煌資料，南方說則是指與唐代《同

賢記》相類的作品。而他的〈孟姜女故事的原型〉一文，主要是從「長城逃

夫」與「天女妻子」等流傳於世的故事中，探討其與孟姜女故事源流的關係。
19  

有關孟姜女故事的研究，大致如以上所述，已難出新意；而對於顧氏

的論點也只能質疑，並未全盤推翻。問題依舊存在著，在中國沒有一個民

間故事像孟姜女故事這樣教人難以追溯： 

                                                                                                                                        
心部分（主要人物及主要情節）并沒有改變。這種傳統性和穩固性是中國民間文學

的又一特點。而比起散文體的傳說來，戲曲與說唱文學更為穩定。」  

17 賀學君：《中國四大傳說》，台北縣：雲龍出版社，1991 年，pp.25~26。  

18 參見高國藩：〈論敦煌孟姜女傳說〉，《敦煌民間文學》，台北：聯經出版事業

公司，1994 年，pp.353~419。  

19 同註 1，〔日〕飯倉照平／王汝瀾譯：〈孟姜女故事的原型〉。pp.154~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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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男女主角的姓名太多，這固然是在口傳耳誤之下因方音而產生的

變化所致，但在姓名來源的說法又是各逞臆想，而且「中國的故事多數是以

人物為主的，因此其故事特色也就因此一主角而突顯出來。」20 所以，主角

姓名的由來也是必須加以探討。 

(二)、故事發展的時序幾乎不變，情節單元也大致相同，但其中的敘事

內容卻各有異趣，隨時隨地隨人在演變中，不同性質、不同地區或族群的

文本，甚且有完全相反的說法。 

(三)、源流與主題意識所引起的爭議如此之多，主要是因為對秦始皇有

正反兩種不同的評價，也因此在結局上對秦始皇的反應就有不同的安排。 

孟姜女故事歷經了長時間的流傳和演變，眾說紛紜，使得故事本身分

化而致內容有著不少差異，說法也各有特色，因此必須多加比較，進一步

深入的研究。 

第三節  研究的目的與方法 

顧氏對孟姜女的研究，可以說是業餘的嗜好，所發表的文章，都不是

真正嚴謹的學術論文，擺脫了學院的氣息，使得人人可以親近，引起了大

眾的興趣，讀者因此樂於提供所見所聞，幾乎蔚為全國性的田野採集運動。

顧氏本人也一直樂此不疲的持續進行搜集的工作，非常可惜的是顧氏所有

的資料因為戰禍而灰飛煙滅，使得顧氏有關孟姜女的研究，不得不中輟。

雖然如此，顧氏還是揭示了六個方向，可以做為後學者努力的參考： 

第一， 就歷代的文化中心上看這件故事的遷流的地域。 

第二， 就歷代的時勢和風俗上看這件故事中加入的分子。 

第三， 就民眾的感情與想像上看這件故事的醞釀力。 

第四， 就傳說的紛異上看這件故事的散亂的情狀。 

第五， 就傳說的自身解釋上看這件故事的變遷的樣子。 

                                                 
20 吳儀鳳：〈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研究之探索〉，《第四屆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桃園縣：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所，1998 年 3 月，p.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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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就這件故事的意義上回看民眾與士流的思想的分別。21  

顧氏這六個方向中，第一、二項是他著力最深之處，開啟了中國學術

界以自己的歷史考證來研究民間故事，「這種研究以歷時性的研究為主，因

而著重故事的前後演變以及它們之間的關聯。而不太注重將故事獨立為單一

個體來看，純粹去研究這個故事本身內在的問題。⋯⋯我們可以說顧頡剛所

作的研究其實是『孟姜女故事演變史』，而不是針對孟姜女故事作為一個故

事本身去作探討或分析。」22 本文的第一個目的也就是要說明孟姜女故事是

從「杞梁妻」發源，在時代演進下不斷增刪層累的演變過程。由於唐朝以

前有關的文獻或民間殘卷很少，資料不足，只有以時代背景、社會環境為

佐證，而以民俗研究為重心來探討故事情節演變的因素。因此，本文的第

二章──先秦到六朝的杞梁妻傳說，以及第三章──隋唐五代的孟仲姿傳

奇與孟姜女故事，就是採用歷史研究配合情節單元的發展，來加以論證的。 

顧氏第一項的「文化中心說」頗有問題，主要是他所獲得的都是文獻

或印刷流通的資料，所以有這樣的看法。但民間故事主要還是以代代口傳

為流傳方式，各地有其自己的流傳演變的情況，即使文獻或印刷流通的資

料被採用，也是有選擇的，會加以改變創造來切合講述者本身的思想意識、

文化背景或地方風俗。更何況在教育未普及前，一般民眾大都是文盲，影

響其實有限。 

第三項是探討故事對人心的影響力。涉及故事「深層結構」的探討，

主要在了解故事情節流傳演變的狀態及其意義，這是做故事研究最後也最

重要的工作。 

第四項則是必然的結果，因為任何一個民間故事只要一經流傳就開始

紛異，一傳十，十傳百後，能不散亂嗎？顧氏在孟姜女故事的研究上，最

大的問題就在於未能解決第四項的難題。顧氏對單一的資料本來有「故事

中心」的概念，但面對越來越多也越散亂的資料時，未加揀選歸類，全部

視為一體，企圖以歷時性的「故事中心」來一以貫之，所以有此慨嘆。印

刷流通的資料已是如此，更何況是變異性更大的口傳故事。本文在故事研

究上所用的方法，就是要在這種時代越近，資料越多越散亂的情況，一個

一個對治，分析條列出其中的情節單元，御繁於簡，據以分析比較，探討

                                                 
21 同註 2。pp.67~71 

22 同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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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演變的狀況及其所以如此紛異的原因，並嘗試加以解釋論述。 

第五項是就故事內部來看故事是如何構成，如何產生變化的。可以與

第三項合併來看。 

第六項就是探討在雅、俗之間或上、下階層對故事的看法，而其思想

意識不同，往往是彼此衝突的。孟姜女故事中對秦始皇這個角色，竟有截

然不同的安排，正是探討「民眾與士流的思想的分別」的絕佳例子。 

本文的方法是用情節單元來做「孟姜女故事研究」，對所搜集到的每

一筆資料，先判讀其中有無「故事」的成份，有則加以分析，列出故事的

情節單元，做為比較的依據；另外，則就故事的情節結構，加以歸納整理，

希望能夠對「孟姜女」的故事類型能有一番增補與修正。本文以顧氏及諸

先進的研究所得為基礎，搜尋新證據與提出新的詮釋，在歷史考論上力求

能縱深，地域流傳上注意廣度，文本種類上能取樣多方，而在思想意識上

則探討民眾普遍的心理反映。目的是希望能有所建樹，發現一些新的意義，

也就不枉費這一番工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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